
 
        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行业标准    QC/T 566—1999 

           轿车的外部防护                代

替 JB 3982—85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2985—1973《道路车辆—轿车的外部防护》。 

1 范围和用途 

1．1 本标准规定了有关轿车外部防护的特性。 

1．2 本标准适用于 GB 3730.1—83《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车辆类型》 

所规定的包括驾驶员在内多达 9个座位的轿车。 

1．3 外部防护实质是通过车辆的前后端，在一个共同的标准高度上安装一些 

防护装置，在停车或调车过程中在低速碰撞情况下对某些机械部件、照明和信号 

装置提供保护。 

  防护装置的按允许能碰和微小振动而不致引起严重破坏的原则设制的。 

2 定义 

2．1 空车质（重）量：按 GB 3730.2—83《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车 

辆质量》的规定。 

2．2 设计载荷：装载至按 2.1所规定，加上乘员（每人取 68kg）时的车辆质

量。 

乘员分配如下表： 



 

 

2．3 车辆角部：车辆与一个垂直平面接触的那部分，该垂直平面与车辆相切， 

并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成 60°角。 

2．4 标准高度：在空车质（重）量和设计载荷两种情况下的离地高度，在这 

高度上车辆应具有足够的防护装置。 

  此标准高度就是通过 3.2条所述试验装置在基准线的水平面高度。 

2．5 基准线：撞击突块的对称水平面与撞击装置本身的垂直平面 A的交线 

（见图）。 

3 试验条件 

3．1 总则 

3．1．1 车辆应停放在水平的硬实表面上。 

3．1．2 两前轮平行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 

3．1．3 各轮胎应按制造厂对规定装载条件所推荐的压力充气。 

3．1．4 各制动器应放松，变速杆应处于空档位置。 

3．1．5 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应能正常使用。 



 
3．1．6 装备有液气，液力、空气悬架或按载荷情况自动调整高度装置的车辆， 

应按制造厂规定的正常行驶条件进行试验。 

3．2 试验装置 

  第 4章规定的试验应采用具备下列条件特性的试验装置进行： 

3．2．1 试验装置的撞击表面应按图所示，其撞击突块由淬火钢材制成。 

3．2．2 由于平面 A上垂直的，图示的基准线应是水平的，并处于试验装置撞 

击中心相同的高度上。 

3．2．3 试验装置的有效质量应等于车辆的空车质（重）量，只要能表达出各 

个试验结果是等效的，则在不同的撞击速度下可采用不同质量的试验装置。 

3．2．4 在制造厂的选择下，试验装置可以替换。 

  a．一个摆锤，从摇轴至撞击中心的距离不小于 3.3m(基准线与撞击中心重

合)。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摆锤的平面 A应与其旋转轴线保持平行； 

  b．一个平行四边形悬挂的摆锤，在基准线上任何点所划的弧是恒定的，其 

半径不小于 3.3m。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摆锤的平面 A应与其旋转轴线保持平行； 

  c．在水平面内按直线移动而中旋转的一个屏障物。 

4 试验程序 

  当按 4.1、4.2和 4.3各规定进行试验时，受试汽车应符合 3.1条中所述的

条件。 

4．1 在各次撞击试验过程中，车辆和试验装置第一次接触，应是撞击突块碰 

在心护装置上，而且在两种规定的载荷情况下，角部之间的防护装置应恰好为 

离地 45mm标准高度上的包含基准线的水平面所载。 

4．2 纵向撞击试验 



 
  本试验包括在车辆前表面和后表面撞击各二次，其中一次是与空车质（重） 

量的车辆撞击。而另一则与设计载荷的车辆撞击。 

  如果在前和后表面上的撞击中，试验装置的极端不超出通过车辆角部、平 

行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的两平面所定的区域，则在第一次撞击时，试验装置的 

位置选择是自由的，但对第二次撞击，试验装置的中心平面应与第一次相距至 

少 300mm。 

4．2．1 按图所示布置试验装置，使平面 A成垂直，基准线成水平，并在 445mm 

的标准高度上。 

4．2．2 摆正车辆，使车辆角部之间的某一点与试验装置接触而不准动它，车 

辆的纵向对称平面垂直于试验装置的平面 A。 

4．2．3 以 4k/h的速度撞击车辆。 

4．3 角部撞击试验 

  本试验包括车辆在空车质（重）量的情况下，对一个前角部的一次撞击和 

对一个后角部的一次撞击，经及车辆在被引载荷的情况下另一个前角部和另一 

个后角部的一次撞击。 

4．3．1 按图所示布置试验装置，使平面 A成垂直，基准线成水平，并在 445mm 

的标准高度上。 

4．3．2 摆正车辆，使车辆的一个角部与试验装置接触而不推动它，还应满 

足下列条件： 

  a．试验装置平面 A应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成 60±5°的角度； 

  b．第一次接触的那个点应在试验装置的中心平面上（公差在±25mm范围 

内）。 



 
4．3．3 以 2.5m/h的速度撞击车辆。 

5 修理和拆换条件 

5．1 在各次试验间可以对防护装置及其装在车辆构架上的附件进行修理或 

拆换。 

5．2 如果防护装置包含有自动复原材料，则试验之间所允许的复原时间应 

按制造厂的规定。 

5．3 如果制造厂愿意，每次试验可用同一型号的不同车辆进行。 

6 要求 

  按 3、4和 5章的规定进行每次试验之后，车辆应满足下列要求。 

6．1 如工厂安装的照明装置的调整状态被扰乱，允许采取正常的调整手段， 

达到的需的规定。信号装置的牌照灯外，应正确地持续工作，保持清晰可见。 

灯丝损坏时可调换灯泡。 

6．2 车辆的发动机罩，行李箱及车门，应仍能正常操纵。 

6．3 车辆的供油和冷却系应无渗漏，所用液体通道功能正常，其密封装置及 

罩盖应仍能正常操纵。 

6．4 车辆的排气系统应无任何损坏或位移。 

6．5 车辆的驱动、悬架、转向及制动系统应保持其正常状态，并应能正常方 

式操纵。 

7 操纵试验 

  了解是否满足 6中的正常操纵试验要求。操纵试验应以由制造厂选定的试 

验装置进行。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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